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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补"我国农业政策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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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度，我国粮食补贴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省份开始采取对粮食进行直接补贴的方式，即补贴直接发放给农民，这是

中国农业补贴领域的一场革命。 

    对"粮食直补"的几点担忧 邹建锋说对江西省的调查中一些值得重视的现象：多数农民尚不知晓粮食收购政策改革。受访的180位农民

中，知道中晚稻退出保护收购政策的有63位，占35%；不知道的有117位，占65%。知道退出保护价后，政府将对农民进行补贴的有32位，

占18%；不知道的有148位，占82%。 

  不同群体对补贴方式的认识分岐较大。对于调查所列的"试点补贴方式"（江西的试点补贴方式是以扣除每个农业人口0.3亩的农业计

税耕地面积为基数，每亩补贴10元）、"按粮食出售量补贴方式"和"按粮食种植面积补贴方式"三种方案，不同的调查对象选择大不一样： 

  一般农民赞成"试点补贴方式"，但种粮大户有不同的意见。种粮大户的担忧在于：一是他们粮食种植面积大 销售粮食多，相比一般

农户而言，按耕地面积补贴要吃亏；二是一些种粮大户所承包的耕地是村委会集体田，在农村税费改革中，没有计入农业征税范围，这次

以计税耕地为基数补贴，担心得不到，所以不赞成按计税耕地面积补贴。 

  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一致赞成"按粮食交售量补贴"，非国有粮企及个体粮贩一致赞成"试点补贴方式"。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认为，应按农

民交售给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粮食量多少，开具票证，由乡镇财政所发放补贴，做到"钱随粮走，补贴真实"。非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及个体

粮贩认为，"试点补贴方式"有利于全面开放粮食市场，公平竞争，按粮食交售量补贴无疑是封闭业已开放的粮食市场，不足以取。 

粮食主产区多数乡镇领导认为按粮食交售量补贴方式更好。非粮食主产区的乡镇领导更倾向于试点补贴方式。据分析，"试点补贴方式"因

其简单易行，便于操作，农民得到实惠而被较多的乡镇长赞同。 

  对直补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持不同态度。 

  李国祥博士对"转移效率"表示担忧。他的观点是：中央财政每年用于农业的支出从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看其实并不低，但是"转移效

率"却非常不理想，农民真正得到的利益微乎其微。"直补"把过去通过粮食部门以保护价的形式给农民的间接补贴直接发给农民，这是一

个很大的进步。但是中国有这么多农户，好政策最后能不能操作好是最大的担忧。   

   王秀杰博士认为过去，国家为保护农民利益，通过补贴流通环节，以保护价的形式间接增加农民收入，结果是流失大，效率不高。现

在实行"直补"的思路，补贴环节发生了变化，由补贴流通环节变成补贴生产环节，借鉴了国外有关对农业和农民补贴的经验，这样，既可

以有效防止中间利益流失，又可以让农民直接得到实惠。但"直补"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很有限。 

李成贵也持同样观点。他说，农民增收靠种粮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实在是太低了。但"直补"在保护农民利益上还

是可以有些作为的。"直补"实际上就是把保护价同市场价的价差直接交到农民手里，如果能把保护价定为一个相对固定的目标价格，即成

本+合理的利润，不不随市场价的下跌而下跌，确实能真正保护农民的利益。现在几个试点的做法是保护价随市场的变动而变动，对农民

的保护作用必然会大打折扣。  

    姜长云等认为对农民直接补贴是农业政策调整的方向。其依据是1、在生产区对农民直接补贴，有利于抵消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和加

入世贸组织对农民收入的短期负面影响；2、直接补贴农民，可防止龙头企业变成"国有粮食企业第二"克服对某种产品专门提供价格补贴

的局限性；3、直接补贴农民，可避免政府大量的农业补贴被中介环节截流而形成渗漏，激发农民的爱国热情。 

肖骏彦认为此次"直补"试点，其内容和意义都远远超出补贴范畴，其好处是多方面的。1、把国家补贴直接用到农民身上，更好地保护农

民利益；2、有利于促进农业结构调整；3、有利于推动国有粮食企业的改革；4、有利于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规，更加符合WTO规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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